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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希未來諸欲 

又諸菩薩住律儀戒，於未來世，天魔王宮所有妙欲(欲界中最殊勝的欲)不生

喜樂，亦不願求彼諸妙欲修行梵行。於彼妙欲尚如實觀，猶如趣入廣大種種

恐畏稠林(密林)1，況餘諸欲！ 

C、不著現在諸欲 

又諸菩薩既出家已，於現在世尊貴有情種種上妙利養恭敬，正慧審觀，尚如

變吐曾不味著2，何況於餘卑賤有情所有下劣利養恭敬！ 

D、常樂遠離不生喜足 

（A）樂遠離 

又諸菩薩常樂遠離，若獨靜處，若在眾中，於一切時，心專遠離寂靜而

住。 

（B）不喜足 

不唯於是尸羅律儀而生喜足(歡喜滿足)，依戒住戒，勤修無量菩薩等持

(心住一境平等持心，samādhi；三昧、三摩地、禪定)，為欲引發證得自

在。 

E、掃滌不正言論、諸惡尋思 

（A）、由不樂著 

又諸菩薩雖處雜眾，而不樂為乃至少分不正言論3。居遠離處，不起少分

諸惡尋思。 

（B）、由起悔愧 

或時失念暫爾現行，尋便發起猛利悔愧，深見其過。 

（C）、由住正念 

數數悔愧，深見過故(512a)，雖復暫起不正言論、諸惡尋思，而能速疾安住

正念，於彼獲得無復作心，由此因緣則能拘檢(約束控制)。  

（D）、由習拘檢 

(慣)習拘檢故，漸能如昔於彼(不正言論、諸惡尋思)現行深生喜樂，於今

安住彼(不正言論、諸惡尋思)不現行喜樂亦爾，又能違逆(違背壓制)令不

現起。 

F、不輕蔑己 

（A）不怖學處 

又諸菩薩，於諸菩薩一切學處，及聞已入大地菩薩廣大無量不可思議長

時最極難行學處，心無驚懼，亦不怯劣。 

（B）作增上念 

                                                 
1 【稠林】：密林。(《漢語大詞典》第 8 卷，p.103) 
2 《披尋記》(二) p.1326：「尚如變吐曾不味著者：謂如段食，香、味、觸處所攝。由香、味、觸於吞咽 

時令生歡喜，有染而住，是名味著。若變吐已，便不名食。香、味、觸三已變壞故，無復堪能為受用 

故，是故於此不生味著。」 
3 論＝語【元】【明】(大正 30，511d，n15)；《披尋記》(二) p.1329：「不正言論者：謂種種娼妓、吟

詠、 

歌諷、王賊、飲食、婬蕩、街衢等論，能引無義不如正理，故名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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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作是念：「彼既是人，漸次修學，於諸菩薩一切學處，廣大無量不可思

議淨身語等諸律儀戒成就圓滿(不破戒)；我亦是人，漸次修學，決定無

疑，當得如彼淨身語等諸律儀戒成就圓滿4。」 

G、具性柔和 

又諸菩薩住律儀戒，常察己過、不伺他非，普於一切兇暴犯戒諸有情所，

無損害心、無瞋恚心，菩薩於彼由懷上品法大悲故，現前發起深憐愍心、

欲饒益心。 

H、能有堪忍 

又諸菩薩住律儀戒，雖復遭他手足、塊石、刀杖等觸之所加害，於彼尚無

少恚恨心，況當於彼欲出惡言欲行加害！況復發言毀辱訶責，以少苦觸作

不饒益！ 

I、行不放逸 （披尋記：冊 2，頁 1332） 

又諸菩薩住律儀戒，具足成就五支所攝不放逸行： 

一、前際俱行不放逸行，二、後際俱行不放逸行，三、中際俱行不放逸

行， 

四、先時所作不放逸行，五、俱時隨行不放逸行。 

（A）前際俱行不放逸行 

謂諸菩薩於菩薩學正修學時，若於過去已所違犯，如法悔除，是名菩薩

前際俱行不放逸行。 

（B）後際俱行不放逸行 

若於未來當所違犯，如法悔除，是名菩薩後際俱行不放逸行。 

（C）中際俱行不放逸行 

若於現在正所違犯，如法悔除，是名菩薩中際俱行不放逸行。 

（D）先時所作不放逸行 

若諸菩薩先於後時當所違犯(為了預防將來會犯戒)，發起猛利自誓欲樂，

謂(512b)我定當如如所應行(如所應行，如是而行)，如如所應住(如所應住，

如是而住)，如是如是行，如是如是住5，令無所犯，是名菩薩先時所作不

放逸行。 

（E）俱時隨行不放逸行 

                                                 
4 《披尋記》(二) p.1331：「淨身、語等諸律儀戒成就圓滿者：等言、等取意業，由身、語、意三種律

儀， 

名諸律儀。若不棄捨及不毀犯，名為成就。若無穿穴及復還淨，名為圓滿。」 
5 《披尋記》(二) p.1333：「如如所應行至如是如是住者：〈聲聞地〉說：若往、若還、若睹 若瞻 若

屈、 

若伸持僧伽胝，及以衣缽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由是名為於村邑等如法行時正知而住；

若行、若住、若坐、若臥，若習、覺寤，若語、若默，若解勞睡，由是名為於其住處，如法住時正知

而住，（陵本二十四卷十九頁）(大正 30，416c28～a7)；又說：「若於是事、是處、是時，如量、如理 

如其品類所應作者，即於此事、此處、此時、如量、如理、如其品類正知而住。」（陵本二十四卷二

十頁）(大正 30，417a10～12)，是為聲聞律儀，行時、住時正知而住所有略義，菩薩律儀應共修學，

當知亦爾。謂於行時如所應行，如是而行；又於住時如所應住，如是而住；由於行、住，有其如量、

如理、如其品類種種差別，故作是說：『如如所應行，如如所應住，如是如是行，如是如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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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菩薩即以如是先時所作不放逸行為所依止，如如行6所應行，如如所

應住，如是如是行，如是如是住，不起毀犯，是名菩薩俱時隨行不放逸

行。 

J、具足軌則淨命 

又諸菩薩住律儀戒，覆藏自善，發露己惡，少欲喜足，堪忍眾苦，性無憂

慼7，不掉(舉)、不躁(動)，威儀寂靜，離矯詐等一切能起邪命之法。 

總略義 

菩薩成就如是十支，名住律儀戒善護律儀戒： 

A)謂不顧戀過去諸欲，B)又不希求未來諸欲，C)又不耽著現在諸欲，D)又樂遠離

不生喜足(故修禪定)，E)又能掃滌不正言論諸惡尋思，F)又能於己不自輕蔑，G)

又性柔和，H)又能堪忍，I)又不放逸，J)又能具足軌則(軌範規則)淨命。 

 

（2）住攝善法戒 

A、施漸次 

又諸菩薩已能安住攝善法戒，若於身財少生顧戀尚不忍受，何況其多！ 

Ｂ、戒漸次 

又於一切犯戒因緣，根本煩惱(貪、瞋、癡、慢、疑、惡見)、少分煩惱忿、

恨等生，亦不忍受。 

Ｃ、忍漸次 

又於他所發生(瞋)恚、(惱)害、怨、恨等心，亦不忍受。 

Ｄ、精進漸次 

又於所起懈怠、懶惰，亦不忍受。 

Ｅ、靜慮漸次 

又於所起等至(samāpatti；三摩缽底，定中身心平等安和謂之等，定能令至

此平等位)味著、等至煩惱(增上慢)，亦不忍受。 

Ｆ、五種慧 

又於五處如實了知。 

謂 1)如實知善果勝利， 

又 2)能如實了知善因， 

又 3)能如實知善因果(顛)倒、4)與無(顛)倒， 

又 5)如實知攝善法障。 

◎是諸菩薩能於善果見大勝利(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證菩提已，能作有情一

切義利。 

◎尋求善因(攝受善法，要以大菩提願及所受戒為依、為住)。 

◎為攝善故如實了知(顛)倒與無(顛)倒。由此菩薩獲得善果，不於無常妄見為

常，不於其苦妄見為樂，不於不淨妄見為淨，不於無我妄見為我。(若於種

                                                 
6 〔行〕－【宮】(大正 30，512d，n2) 
7 【憂慼ㄑㄧ】：亦作「憂戚」。憂愁煩惱。(《漢語大詞典》第 7 卷，p.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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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事理沒有相違，是名無倒；若於種種事理有相違，則是有倒。) 

◎如實了知攝善法障(顛倒的我法執見能障礙菩薩攝受善法)。為攝善故，速

疾(512c)遠離。 

菩薩由此十種相故，名住攝善法戒，速能攝善一切種相，謂施漸次、若戒漸

次、若忍漸次、若精進漸次、若靜慮漸次及五種慧(即修六波羅密多)。 

 

（3）住饒益有情戒 （披尋記：冊 2，頁 1338） 

又諸菩薩由十一相名住一切種饒益有情戒，於一一相中成就一切種。 

Ａ、與作助伴 

（A）於諸事業 

◎謂諸菩薩於諸有情彼彼事業，皆為助伴，謂於思量(意、樂欲)所作事業

及於(身語)功用所作事業8，悉能與彼而作助伴。 

◎或於道路若往若來，或於無倒(無錯誤顛倒)事業加行，或於守護所有財

物，或於和合展轉乖離，或於義會(有義利的集會，如聞說正法等)、或於

修福(施、戒、修三福業)皆為助伴9。 

（Ｂ）於諸救苦 

於諸救苦亦為助伴。 

ａ、於災患苦 

謂於遭遇疾疫有情瞻侍供給，盲者啟導、聾者撝(音揮；揮動)10義，手代

言者曉以想像，迷方路者示以遇途，支不具者惠11以荷乘，其愚騃(音呆；

愚笨痴呆)12者誨以勝慧。 

ｂ、於蓋纏苦 

（a）舉貪纏 

為貪欲纏所苦有情，開解令離貪欲纏(煩惱現行)苦。 

（b）例瞋等 

如是若為瞋、恚、惛沈，睡眠、掉舉，惡作、疑纏所苦有情，開解

令離疑纏13等苦。 

ｃ、於尋思苦 

（a）舉欲尋思 

欲尋思纏所苦有情，開解令離欲尋思苦。 

                                                 
8 《披尋記》(二) p.1338：「思量所作事業，功用所作事業者：由意所作名思量所作；思量樂欲所應作

故， 

身、語所作名功用所作。思量無間發起加行作所應作故。」 
9 《披尋記》(二) p.1338：「若諸有情為求義利，諸所集會是名義會。如於聞說正法等是，福有三種：

一、 

施所成，二、戒所成，三、修所成。是於此三種隨應修習是名修福。」 
10 【撝】：1. 指揮。2. 揮動。(《漢語大詞典》第 6 卷，p.884) 
11 惠＝慧【宋】【元】【宮】(大正 30，512d，n5) 
12 【愚騃ㄞˊ】：1.愚笨痴呆。2.指痴傻的人。(《漢語大詞典》第 7 卷，p.617) 
13 纏＝惑【聖】(大正 30，512d，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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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列恚害等 

如欲尋思、恚、害、親里、國土、不死、輕侮相應、族姓相應所有

尋思，當知亦爾。 

ｄ、於蔑勝苦 

他蔑(視)、他勝(伏；被他人的威力所制伏)所苦有情14，開解令離被蔑

勝苦。 

ｅ、於勞倦苦 

行路疲乏所苦有情，施座施處，調身按摩，令其止息勞倦眾苦。 

Ｂ、為說正法 （披尋記：冊 2，頁 1340） 

（A）於樂惡行 

ａ、如理說 

又諸菩薩為諸有情如理宣說，謂於樂行惡行有情，為欲令斷諸惡行

故，以(道理)相應文句、助伴(能成次第)、隨順(解釋次第)、清亮(清徹

洪亮容易明白的語言)、有用(有真實功用)、相稱(契合根器)、應順(順

應時節因緣)，常委分資糧法(恆常仔細的依正見等資糧法)15而為宣說。 

ｂ、方便說 

或復方便善巧宣說。 

（Ｂ）例慳行等 

如於樂行惡行有情，為欲令斷諸惡行故；如是於行慳(悋)行有情，為欲令

彼斷慳行故；於現法中求財寶者，為欲令彼正少功力，集(513a)多財寶，守

護無失；於佛聖教懷憎嫉者，為欲令彼得清淨信、證清淨見，超諸惡

趣，盡一切結(煩惱)，越一切苦，應知亦爾。 

Ｃ、了知恩報 

又諸菩薩於其有恩諸有情所，深知恩惠，常思酬報。 

（A）恭敬 

暫見申敬(表達敬意)，讚言善來，怡顏歡慰，吐誠(言談真誠)16談謔(談笑

從容)17，(吉)祥18處設座19，正筵令坐(筵席的合適坐位)。（Ｂ）供養 

若等若增助(財)20利供養現前酬答，非以下劣。 

（Ｃ）伴助 

a、舉於事業 

                                                 
14 《披尋記》(二) p.1338：「他蔑、他勝所苦有情等者：為他有情高慢之所輕侮，是名為蔑；為他有情威 

力之所勝伏，是名為勝；從彼所生不饒益相令心惱亂，故名為苦。」 
15 《披尋記》(二) p.1340：「常委分資糧者：審悉所作，恆常所作故名常委。彼分者：謂正見等，此是彼 

資糧故。」 
16 【吐誠】：謂說出真心話。(《漢語大詞典》第 3 卷，p.83) 
17 【談謔】：談笑戲謔。(《漢語大詞典》第 11 卷，p.319) 
18 祥＝詳【宋】【元】【明】【宮】(大正 30，513d，n1)；【祥】：善；吉利。(《漢語大詞典》第 7 卷，

p.915) 
19 《瑜伽論記》卷 10 (大正 42，536b1～2)：「祥處設座者：吉祥好處設床座也。」 
20 助＝財【宮】(大正 30，513d，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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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彼事業雖不求請，尚應伴助，況于21有命！ 

b、隨應例餘 

如於事業、如是於苦，於如理說、於方便說，於濟怖畏，於衰惱處開解

愁憂，於惠資具22，於與依止(教授教導)，於隨心轉，於顯實德令深歡悅，

於懷親愛(的有情)方便調伏(其煩惱惡行)，於現神通驚恐引攝(令入佛法)，

如應廣說，當知亦爾。 

Ｄ、救護怖畏 

又諸菩薩於遭怖畏諸有情類，能為救護。 

謂於種種禽、獸、水、火，王賊、怨敵，家主、宰官，不活(由匱乏資具因緣，

無以維生)、惡名、大眾(處大眾中其心下劣，有所怖畏)、威德(為他人的威德

熾盛所制伏而起怖畏)，23非人、起屍(以咒術使屍體起)24，魍魎(水中怪物)等

畏，皆能救護令得安隱。 

Ｅ、開解愁憂 

又諸菩薩於處衰惱諸有情類，能善開解令離愁憂。 

（A）依親屬衰亡 

或依親屬有所衰亡，所謂父母、兄弟，妻子、奴婢，僮僕、宗長(家族中

的長輩)，朋友、內外族因(內親外戚)，親教、軌範，及餘尊重，時有喪

亡，善為開解令離憂惱。 

（Ｂ）依財寶喪失 

或依財寶有所喪失，謂或王賊之所侵奪，或火所燒，或水所溺，或為矯

詐之所誑誘、或由事業(經營)無方損失，或為惡親非理橫取，或家生火

(敗家子將家財耗光)25之所耗費，於如是等財寶喪失，善為開解令離憂

惱。 

由是因緣諸有情類生軟、中、上三品愁憂，菩薩皆能正為開解。 

Ｆ、施與資具 

又諸菩薩備資生具，隨有來求即皆施與。 

謂諸有情求食與食，求飲與飲，求乘與乘，求衣與衣，求莊嚴具施26莊嚴

具，求諸什物施以什物，求鬘塗香施鬘塗香，(513b)求止憩處施止憩處，

求諸光明施以光明。 

Ｇ、如法御眾 

又諸菩薩性好攝受(攝取、保護)諸有情類，如法御(統領)眾(在家眾、出家

眾、淨信眾、邪惡眾、處中眾)，方便饒益27。 

                                                 
21 于＝乎【宋】【元】【明】【宮】(大正 30，513d，n4) 
22 具＝糧【宋】【元】【明】【宮】(大正 30，513d，n5) 
23 《披尋記》(二) p.1342：「不活惡名大眾威德者：謂由匱乏資具因緣，起不活畏；於他所深生希望，有 

所求覓，由是因緣，起惡名畏；處大眾中其心下劣，起大眾畏；威德熾盛，為所制伏，起威德畏。」 
24 【起屍】：亦作“起尸”。1.使死人復活，2.起出屍首，3.為搬動屍首。(《漢語大詞典》第 9 卷，

p.1085) 
25 【生火】：產生火氣、熱氣；使柴、炭等燃燒起來。(《漢語大詞典》第 7 卷，p.1486) 
26 施＝與【宋】【元】【明】【宮】(大正 30，513d，n7) 
27 《披尋記》(二) p.1343：「如法御眾方便饒益者，眾有五類：一、在家眾，二、出家眾，三、淨信眾， 

四、邪惡眾，五、處中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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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財攝受 

a、正攝受 

（a）由自施 

以無染心先與依止，以憐愍心現作饒益，然後給施如法衣服、飲

食、臥具、病緣醫藥資身什物。 

（b）求他施 

若自無有(財物)，應從淨信長者、居士、婆羅門等求索與之。 

b、同受用 

於己以法所獲如法衣服、飲食、諸坐臥具、病緣醫藥資身什物，與眾

同用，自無隱費(隱密受用)。 

（Ｂ）法攝受 

於時時間，以其隨順八種教授28而正教授，五種教誡29而正教誡。 

此中，所說教授、教誡，當知如前〈力種性品〉30已廣分別。 

Ｈ、好隨心轉 （披尋記：冊 2，頁 1344） 

又諸菩薩於有情心性好隨轉(投其所好而化導之)。 

（A）於所化有情 

隨(眾生的)心(性)轉時，先知有情若體(聲聞種性、菩薩種性)若性(貪增

上、瞋增上、或癡增上)，知體性已，隨諸有情所應共住，即應如是與其

共住，隨諸有情所應同行，即應如是與彼同行。  

a、觀察他事 

（a）生他憂苦 

◎若諸菩薩欲隨所化(度)31有情心轉，當審觀察。若於如是如是(違犯

戒律)相事現行(訶責、治罰)身語，生他(犯戒有情)憂苦，如是憂苦，

若不令其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爾時於如是事現行身語，護彼心

(善護犯戒者的心)故，方便思擇勵力遮止令不現行(訶責、治罰)。 

◎如是憂苦，若能令其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爾時於如是事現行

                                                 
28 《瑜伽師地論》卷 38 (大正 30，504 b1～17)：「云何教授？當知教授，略有八種。謂：諸菩薩(A)或三

摩地為依止故，或於長時共彼住故，於彼慈悲欲為教授。(B)或由其餘諸菩薩眾，或由如來, 為作教

授。於教授時，(1)先當審諦尋思其心., 如實了知。(2)尋思如實了知心已；尋思其根，如實了知。(3)

尋思如實了知根已；尋思意樂，如實了知。 (4)尋思如實知意樂已；尋思隨眠，如實了知。 (5)尋思如

實知隨眠已；如其所應隨其所宜，示現種種所趣入門，令其趣入。謂：或修不淨，或復修慈，或修種

種緣性緣起，或修界差別，或修阿那波那念。如其所應隨其所宜，示現種種所趣入門。 (6)令趣入

已，為說能治常邊邪執處中之行；(7)為說能治斷邊邪執處中之行。(8)令其除捨未作謂作、未得謂

得、未觸謂觸、未證謂證，諸增上慢。」 
29 《瑜伽師地論》卷 38 (大正 30，504 c8～17)：「云何教誡？當知教誡, 略有五種：一者、遮止有罪現

行， 

二者、開許無罪現行，三者、若有於所遮止, 開許法中暫行犯者，如法諫誨，四者、若有於彼法中數

數輕慢而毀犯者，以無染濁、無有變異親善意樂，如法呵擯、與作憶念，五者、若有於所遮止、開許

法中能正行者，慈愛稱歎真實功德，令其歡喜。當知是名略說菩薩五種教誡，所謂：遮止、開許、諫

誨、呵擯、慶慰。」 
30《瑜伽師地論》卷 38〈本地分中菩薩地第十五初持瑜伽處力種姓品第八〉(大正 30，504b1～c17) 
31 化＝先【元】【明】(大正 30，513d，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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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語住哀愍心，不隨如是(犯戒)有情心轉，方便思擇勵力策發要令

現行(訶責、治罰)。 

（b）生餘憂苦 

◎復審觀察：若於如是他有情(犯戒過失)事現行身、語，令餘有情發

生憂苦，如是憂苦，若不令他或餘有情、或不令二(犯錯有情或其餘

有情)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513c)薩爾時於如是事現行身、語，護餘

心故，方便思擇勵力遮止令不現行(訶責、治罰)。 

◎如是憂苦，若能令他或餘有情、或能令二(犯錯有情或其餘有情)出

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爾時於如是事現行身、語，住哀愍心，不隨

如是有情心轉，方便思擇勵力策發要令現行(訶責、治罰)。 

b、觀察自事 

◎復審觀察：若於如是菩薩自事(能利自他，利益安樂無量眾生)現行

身、語生他憂苦，如是現行身、語二業，非諸菩薩學處所攝，不順福

德、智慧資糧，如是憂苦不能令他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爾時於如

是事現行身、語，護他心故，方便思擇勵力遮止令不現行(訶責、治

罰)。 

◎與此相違，現行身、語(訶責、治罰)，如前應知。 

如生憂苦，如是廣說生於喜、樂，隨其所應，當知亦爾。 

（Ｂ）於一切有情 

a、護他忿纏 

又隨他心而轉菩薩，知他有情忿纏所纏，現前忿纏難可捨離，尚不讚歎，

何況毀呰！即於爾時亦不諫誨。 

b、酬報慶慰 

又隨他心而轉菩薩，他雖不來談論慶慰，尚應自往談論慶慰，何況彼來

而不酬報！ 

c、不故惱他 

又隨他心而轉菩薩，終不故意惱觸於他，唯除訶責諸犯過者，起慈悲心

諸(六)根寂靜(止息煩惱)，如應訶責令其調伏。 

d、不輕蔑他 

◎又隨他心而轉菩薩，終不嗤誚(音俏；32譏笑)輕弄於他令其赧(音懶)愧

(羞慚)33，不安隱住，亦不令其34心生憂悔。 

◎雖能摧伏得勝於彼，而不彰其墮在負處(失敗之地)。 

◎彼雖淨信，生於謙下(謙虛恭敬)，(菩薩)終不現(高慢)相而起自高(驕傲)。 

e、如應親近 

又隨他心而轉菩薩，於諸有情非不親近、不極親近，亦不非時而相親近。 

                                                 
32 【嗤ㄔ誚ㄑㄧㄠˋ】：譏笑責備。(《漢語大詞典》第 3 卷，p.471) 
33 【赧ㄋㄢˇ愧】：羞慚。(《漢語大詞典》第 9 卷，p.1178) 
34 其＝他【宋】【元】【明】【宮】【聖】(大正 30，513d，n12) 


